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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关于《鄂尔多斯市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应用促进
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情况的说明

为规范和促进智能网联汽车与无人驾驶装备创新应用，推动

产业高质量发展，保障道路交通安全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，结合

我市实际，制定《鄂尔多斯市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应用促进条例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。

一、立法必要性

一是贯彻落实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战

略的具体举措。为抓住产业智能化发展战略机遇，加快推进智能

网联汽车产业发展，国家相关部委出台《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》

《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（2021-2035）》《关于促进道路交

通自动驾驶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指导意见》《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

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等文件，推动创新应用和产业

发展。2024 年 7 月，我市成功获批国家智能网联汽车“车路云

一体化”应用试点城市。需要通过地方立法，衔接我国现行法律

法规及车路云一体化试点等政策，因地制宜推动制度创新，贯彻

落实国家、自治区以及我市产业发展战略。

二是建设“车路云一体化”应用试点城市的现实需要。智能

网联汽车不同于传统汽车，需要在实际道路交通中开展更大范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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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多场景的测试示范。我市率先在全区开展相关工作，全时段开

放全域路权供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及商业化运营，推动智能网联汽

车围绕干线物流、智慧矿山、城市综合服务等特色场景开展规模

化应用。需要通过地方立法，护航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、示范

应用和商业化运营，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应用迈上新台阶。

三是提升固化“车路云一体化”建设有益经验、推动解决实

际问题的迫切需要。我市开展“车路云一体化”应用试点建设、

组织智能网联汽车和无人驾驶装备开展道路测试、示范应用和商

业化运营，有效探索了车城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，但也存在着交

通违法和事故责任认定依据不足、无人驾驶装备适用规则不明等

问题。需要通过地方立法，重点解决智能网联汽车和无人驾驶装

备在创新应用中的管理机制与安全保障等问题，明确发展与安全

并重、促进与规范并举管理思路，为智能网联汽车和无人驾驶装

备创新应用提供法治保障，提升智慧城市治理和社会交通安全水

平。

二、起草依据和参阅资料

由于智能网联汽车“车路云一体化”建设目前处于试点阶段，

国家和自治区层面暂无相关法律法规，我局在起草《条例》时，

主要参考了北京、上海、广州和深圳等智能网联汽车“车路云一

体化”先行先试地区制定的相关条例内容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本《条例》共六章三十四条，包括总则、智能网联汽车创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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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用、无人驾驶装备创新应用、安全管理与保障、法律责任以及

附则。

（一）关于总则。明确了本《条例》的制定目的、适用范围、

智能网联汽车和无人驾驶装备的定义、基本原则、开放区域、各

级政府部门职责分工，以及“车路云一体化”基础设施与云控平

台建设的基本原则、地图信息管理等要求。

（二）关于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应用。规定了智能网联汽车开

展道路测试、示范应用和商业化运营的申请程序和申请要求，并

简化了已取得其他地区相应资质的智能网联汽车在本地开展活

动的流程。同时，明确了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应用主体在相关活动

中载人载物和相关收费管理的要求。

（三）关于无人驾驶装备创新应用。规定了无人驾驶装备开

展道路测试、示范应用和商业化运营的申请程序以及申请要求，

并简化了外地取得相应资质的智能网联汽车在本地开展活动的

流程。同时，明确了无人驾驶装备在相关活动中载人载物和相关

收费管理的要求。

（四）关于安全管理与保障。规定了智能网联汽车与无人驾

驶装备上道路行驶或开展创新应用的通行规则，明确了数据接入

要求、产品质量安全要求、人员配备管理规范、网络和数据安全

要求、故障处置和事故响应原则，以及暂停创新应用和终止创新

应用的相关要求。

（五）关于法律责任。明确了智能网联汽车在道路测试、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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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应用和商业化运营期间发生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理原则，以及道

路交通事故的处理程序和责任认定。规定了智能网联汽车车载设

备、路侧设备、监管平台等记录的车辆运行状态和周边环境等客

观信息可以作为认定智能网联汽车交通事故责任的重要依据。

（六）关于附则。明确了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应用、道路测试、

示范应用、商业化运营、安全员以及紧急接管人员等用语的含义，

并明确了相关单位和个人尽职免责的条件和内容。

四、条例亮点

一是营造了开放包容的政策环境。条例提出我市全域道路开

放，也是全区首个开放全域道路的盟市，推进与周边盟市及地区

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协同创新，促进区域协同发展，为智能网联

汽车和无人驾驶装备创新应用主体提供了清晰、透明、可预期的

发展环境。

二是明确了兼顾创新与安全的管理举措。条例系统规范了创

新应用活动的申请程序、审核要求、上路和通行管理要求以及异

地互认机制，并注重增强可操作性，提出对异地自动驾驶功能检

测报告进行认可，无需开展相同功能测试等举措，进一步减轻了

企业负担，同时规定了交通违法与事故处理原则、相关活动暂停

和终止的条件等，进一步保障了创新应用活动的合规性、安全性。

三是填补了无人驾驶装备创新应用制度空白。现行法律法规

对无人驾驶装备上路行驶尚无明确规定。《条例》通过创设无人

驾驶装备创新应用这一章节，明确开展无人驾驶装备创新应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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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程序、申请要求及安全管理等相关规定，为我市无人驾驶装

备合法上路提供制度保障。

四是保障了创新应用发展环境。智能网联汽车和无人驾驶装

备处于技术快速演进、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，催生出大量

新业态、新模式，《条例》以道路测试、示范应用、商业化运营

等创新应用活动为切入点，鼓励和支持创新应用主体开展智能网

联重卡编队行驶运输、智能网联矿卡装备作业等创新应用活动，

进一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。


